
工作内容 序号 负面清单 政策解读与工作要求

1
（2014年5月《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发布之后）递交入党申

请书时未满18周岁。

2 动员没有入党意愿的人写入党申请书。

3
党组织收到入党申请人申请书后，未采取谈话、教育引导等工作措施
。

4 将未满28周岁的非团员青年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

5 年满28周岁的青年确定入党积极分子时未正确履行推荐手续。

6 未及时为入党积极分子指定培养联系人，培养联系人为非正式党员。

7
培养联系人未定期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引导，未定期向党支部汇
报入党积极分子情况。

8
确定积极分子未经支部委员会（不设支部委员会的未经支部大会）讨
论研究。

9 确定为发展对象时，入党积极分子教育培养不满1年。

10
确定发展对象未听取党小组、培养联系人、党员和群众意见，未经过
支部委员会讨论（不设支部委员会的未经支部党员大会讨论确定）。

11
在培养联系人工作、学习单位未发生变动的情况下，未让培养联系人
担任入党介绍人；或因工作、学习单位变动而无法继续担任入党介绍
人时未及时更换；或要求发展对象自己约请入党介绍人。

12 只指定一名入党介绍人，入党介绍人为非正式党员。

13 让尚未被确定为发展对象的入党积极分子参与发展对象集中培训。

14
确需函调时，让发展对象自己联系直系亲属及主要社会关系所在党组
织或户籍、居住地所在党组织自行办理政治审查材料。

15
政审不严格，没有调阅档案、与本人及直系亲属深入谈话核实情况或
函调的情况下直接形成综合性政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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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积极分
子的确定和
培养教育阶

段

发展对象的
确定考察阶

段

1.申请入党的基本条件是：年满18岁，中国公民。

2.入党必须坚持本人自愿的原则，不允许以命令、要求、说服、动员的方式使其在并非自愿的情况下提

出入党申请。入党申请人应当向工作、学习所在单位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

3.党组织收到入党申请书后应：①审阅入党申请书，看是否符合申请入党条件，入党动机是否端正，对

党认识是否深刻等，并妥善保存申请书；②一个月内及时派人谈话；③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培养教育，引

导申请人加深对党的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把握，在思想和政治上尽快成熟起来。
4.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一个青年政治上积极要求上进，应首先加入共青团组织。28周岁以下的

青年入党，一般应从团员中发展，发展团员入党一般应经过团组织推荐。

5.党员推荐28周岁以上青年入党应注意：①明确推荐和被推荐范围，已递交入党申请书且党组织已派人

谈话的申请人都应被列为被推荐对象，参加推荐人员为支部全体党员（预备党员也可以参加推荐）；②

党支部可通过会议推荐、个别谈话推荐、党员联名推荐等方式推荐入党积极分子人选，推荐结果应Ȥ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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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发展对象离开原工作、学习单位三个月内办理接收预备党员手续。

17 发展对象在非工作、学习单位办理接收预备党员手续。

18 入党志愿书照抄入党申请书。

19 发展对象本人及其入党介绍人未参加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

20 支部大会讨论多名发展对象入党问题，一次性批量表决。

21 讨论接受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

22
支委会事先未认真听取入党介绍人意见、充分研究，或入党介绍人在
接收大会前未提出意见，而在会上表明反对意见。

23
支部大会讨论接收预备党员后，党支部超过三个月未向上级党组织上
报接收预备党员的决议。

24
党委审批预备党员前，指派党委委员或组织员以外的人员与发展对象
进行谈话。

25
党委审批预备党员时未集体讨论、逐个表决，或审批时间超过三个月
。

26
新接收的预备党员在党委审批前调动工作，原党委拒绝办理审批手续
。

27
支部前期教育、综合考察不严格，导致党委审批时发现发展对象存在
思想不端正、不符合发展条件等问题，决定暂缓发展。

28
要求新接收的预备党员在上级党委完成审批之前参加组织生活、交党
费。

29 未及时组织或未组织预备党员进行入党宣誓。

30 对预备期未满，期间出现问题的预备党员作出劝退处理。

31 预备党员担任党内职务、讲党课、评为优秀党员。

32 预备期满后不主动向党组织提交转正申请书。

预备党员接
收阶段

预备党员的
教育、考察
和转正阶段



工作内容 序号 负面清单 政策解读与工作要求

33 支部党员大会在预备党员预备期满前讨论转正问题。

34 预备党员及其入党介绍人未参加预备党员转正大会。

35
预备党员在预备期间工作、学习单位变动频繁，所在党组织推诿不愿
办理转正手续。

36
预备党员缺点和错误较为明显，党组织教育帮扶不力，先后两次决定
对其延长预备期。

37 上级党委超过三个月未审批预备党员转正决议。

38 未及时跟进填写党员发展材料，待领取《入党志愿书》后集中补填。

39
积极分子、发展对象、预备党员未按时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党组织未
能按照要求按时对其进行教育考察。

40
入党申请书、思想汇报、入党志愿书等文稿抄袭痕迹重，没有见人见
事、没有真情实感。

41
对新转入我校、前期考察材料完备的入党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不予接
续教育考察和培养。

42
发展党员过程中召开的支部大会，到会人员未超过应到会人员的半
数；涉及决议的支部大会，赞成票未超过应到会人员半数仍予通过。

43 党员发展材料填写未按党委组织部印发的《填表说明》规范填写。

44 发展党员的相关决议在支部工作手册中未如实记录。

45
未按规定进行三投票三公示一答辩，或者对公示期发现的问题线索置
之不理。

1.党员发展材料应为全过程纪实，从确立积极分子开始就应填写考察表，不可待发展后集中补填。对于

在校期间未能发展为党员的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材料，应由所在院级党组织负责任地交接给去向党

组织，以便接续教育培养。
2.入党积极分子集中培训，一方面可以加深他们对党的认识和了解，另一方面集中培训是在经常性教育

基础上进行的系统培训，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系统性和实效性，具有平时经常性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能以分散自学代替集中培训。
3.发展对象是否参加短期集中培训，参加短期集中培训考核的情况如何，是党组织决定是否讨论其入党

依据之一。尚未列为发展对象的入党积极分子不宜参加发展对象集中培训。

4.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预备党员工作、学习单位发生变动，原教育考察党组织应将前期情况负责

任地介绍给新单位党组织，新单位党组织要及时进行研究，审查入党相关材料，做好接续教育培养和考
察工作。

5.发展党员过程中召开的支部大会，若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实到会人数不足应到会有表决权人数一半，

支部大会不能举行；虽超过半数，但缺席较多的，一般也应改期召开。

6.党支部讨论确定积极分子、讨论确定发展对象、形成对发展对象的综合考察意见都应经由支部委员会

（不设支部委员会的未经支部大会）讨论研究。

党员发展工
作的日常管
理和全程监

督

预备党员的
教育、考察
和转正阶段

①延长预备期的时间从预备期满之日算起，只能延长一次，经延长期教育考察仍不具备党员条件，说明

他们没有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缺乏做一名共产党员的觉悟和决心，没有必要再次延长预备期，应取
消其预备党员资格。延长预备期的时间不能少于半年、不能长于一年。
②对新转入预备党员或预备党员本人因特殊原因无法参加支部转正大会的，可以推迟讨论转正。推迟讨

论时间一般不超过6个月。推迟讨论时，如支部大会作出延长预备期的决议，延长时间应从支部大会作

出延长预备期决议之日算起。

7.党委应在3个月内完成预备党员转正审批，拖延审批时间的，应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超过3个月但预备

党员具备党员条件的，应按期转正；超过6个月的经支部大会复议认为确实具备党员条件，应决定从预

备期满之日起按期转正。
8.党籍与党龄：①上级党委批准预备党员后，预备党员从支部大会通过其为预备党员之日起取得党籍。

②党龄从预备期满转为正式党员之日算起，被延长预备期的党员，其党龄自延长预备期满后转为正式党
员之日算起。


